
用人单位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证  明  申  请  自  报  表
	单位名称：                                        
	

	工商登记地址
	

	法定代表人
	
	社保登记证号码
	

	用人单位2014年 失业保险参保情况
	1、2014年每月参加失业保险人数情况（单位：人）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2014年每月应缴纳失业保险费情况（单位：元）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3、2014年每月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情况（单位：元）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4年1月至12月参加失业保险（      ）人，应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        ）元，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           )元。

	裁员情况：2014年本企业共裁员（       ）人

	企业用工登记备案情况：       年    月已在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办理登记注册，并于       年    月起全员用工登记备案，备案        人。

	本企业已按照《社会保险法》、《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及全员用工登记备案，本人承诺，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报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